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流程图
申请人申请
申请人应提供的基本材料




网上申请



收到申请材料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及审查。




申请材料不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次奥利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
材料不齐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2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。







审核




决定
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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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出准予登记的决定，发给食品生产许可证。
做出不予登记的书面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

承办机构：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科
服务电话：0551-64490285监督电话：0551-64695477

